
酒駕紀錄列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率計費因子相關說明 

 

Q1：為什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（下稱本保險）費率要實施酒

後駕車紀錄加費？ 

A1：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，98-100年間因酒後駕車所致傷

亡人數平均每年高達約 1萬 4千人（其中每年平均死亡

人數 418人），造成多數家庭重大且難以彌補的悲劇，

故防制酒後駕車，已成為全民共識。另配合 102年 1月

25 日總統府召開「總統與道安／反酒駕團體座談會」

中「酒駕經取締者(酒精濃度超過法規標準)，通報保險

公司調整往後年度之汽車保險費用」之決議，將被保險

人（車主）酒駕紀錄列入本保險加費因子。經精算結果，

酒駕紀錄每次（無次數限制）加費新臺幣(以下同)2,100

元。 

Q2：本保險酒後駕車加費制度何時實施?加費(計算)方式為

何?  

A2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與交通部已於 102年 12月 27日會

銜發布酒後駕車紀錄加費的費率表(僅適用汽車)，並自

今(103)年 3月 1日起實施。從今年 3月 1日起，被保

險人酒後駕車遭警方取締將列入該被保險人所駕駛車

輛車主的紀錄，該車主名下的汽車投保本保險時，每違

規 1次保險公司將加費 2,100元，且不限車數及加費金

額上限；但法人車(如租賃車、客運等)係以該輛有酒駕

違規紀錄者為加費對象。 

Q3：我既然已經多繳酒駕紀錄之保費，若酒後駕車肇事，保

險公司理賠受害人後向我追償，這合理嗎？公平嗎？ 

A3：當汽車駕駛人(被保險人)因酒駕肇事造成駕駛人本人或

第三人傷亡，在傷害保險及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，保險

公司是不負理賠責任，但本保險為政策性保險，其目的



在迅速提供車禍受害人基本保障，所以保險公司會先賠

付受害人。但基於維護公平正義及社會公序良俗，保險

公司將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向被

保險人追償。惟實務上，受限於被保險人財務因素，追

償金額不足彌補理賠支出，所以其差額便由全體被保險

人分攤，這對於不喝酒的駕駛人卻要額外分擔酒駕肇事

理賠的費用，顯然不公平。另本保險屬於強制投保的政

策性保險，每位車主都須投保，然強迫沒有酒駕紀錄的

車主額外負擔保險費，也不符合社會公平正義。為使保

險費率更具公平性，故將追償不足的金額改由有酒駕紀

錄的被保險人負擔。 


